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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128,617,570 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次诉讼尚未生效，目前暂无

法预计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已就丁文菁

女士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受

理，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取得受理案件通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禾望电气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8）。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

（2022）粤 03 民辖 375 号的《民事裁定书》，本案经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禾



望电气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 

公司对诉讼标的金额进行了更正补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禾望电气关于涉及诉讼进展更正补充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93）。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

（2022）粤 03 民初 7385 号的《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民事判决书》”），该

《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被告丁文菁应于《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禾望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所得收益款 6,926,365.51 元（计算方法后文附注）；  

2、被告丁文菁应于《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中国证券报》上

发布向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的道歉声明（内

容须经法院审核）； 

3、驳回原告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民事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 684,887.85 元（原告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已预

缴），由原告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648,005 元，由被告丁文菁负担

36,882.85 元。本案保全费 5,000 元（原告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已预缴），

由被告丁文菁负担。原告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可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退还上述诉讼费 41,882.85 元。被告丁文菁应于《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 41,882.85 元，逾期不缴，则依法强制执行。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本次公告的诉讼尚未生效，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附注：关于所得收益计算从《民事判决书》中摘取的原文内容如下： 

鉴于目前也没有法律法规对此具体规定，且市场也没有通行的做法，本院结

合本案实际情况，参考证券监督部门在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中计算内幕交易收益时

采用的“虚拟成本法”等方法，酌定以丁文菁应启动回购程序最后 1 日即原告发

布公告之日（2021 年 9 月 18 日）起第 10 个交易日（2021 年 10 月 12 日）的均

价为基准价，与被告超比例减持年度所卖出的减持均价比较，计算出所得收益为

6,926,365.51 元 [(超比例减持年度所得股票额 75,744,958 元/卖出股数 3,065,200

股-2021 年 10 月 12 日成交额 91,840,000 元/2021 年 10 月 12 日成交量 4,282,700

股)×超比例股数 2,120,200 股]归入原告所有。 


